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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

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朱会俊先生的书面辞任报告，朱会俊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

辞去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职务。辞任后，朱会俊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任何职务。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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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朱会俊先生确认与公司无任何意见分歧，所负责的工作已经妥善交接，其职

务变动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朱会俊先生的辞任申请自公司董事会收到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会俊先生通过 2025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获授公司 10.00 万份股票期权、20.00 万股限制性股票，相关授予登记手续已

于 2026 年 1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关于 2025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公

告编号：2026-007）。针对前述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后续公司将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公司董事会对朱会俊先生在任职期间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三、聘任财务总监的情况

为确保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平稳、有序运行，根据《公司法》《丹阳顺景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按照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对谢辉凌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任职资格发表

了同意的审查意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

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谢辉凌先生（简历详见

附件）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谢辉凌先生具备履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所必需的职业品德、专业知识和

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8 日



附件：

谢辉凌先生简历

谢辉凌先生，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中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2012 年至 2019 年，历任苏州思睿屹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常务副总经理；2019 年至 2021 年 2 月，任物产

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总经理；2021 年 4 月至 2023 年 2 月，任思

必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财务经理。2023 年 2 月至 2026 年 2 月，历任浙江万

马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2026 年 2 月加入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辉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

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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